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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以往會議的紀要通過以往會議的紀要通過以往會議的紀要通過以往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344/00-01及CB(1)862/00-01號文件 )

2000年 11月 9日及 12月 7日兩次會議的紀要獲確
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1)505/00-01 、 CB(1)1122/00-01 、
CB(1)1203/00-01(01) 、 (02) 及 CB(1)1223/00-01(01)
號文件 )

清拆平房區

2. 委員始終認為政府當局應向因清拆平房區而失

去自資搭建物的居民作出賠償。房屋署編配及銷售總監

(“編配及銷售總監 ”)回應時表示，平房區居民並無所佔用
土地的合法業權。他們只可在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發出
許可證後，在有關土地上自費搭建房舍。許可證條款或

《房屋條例》(第 283章 )均無條文訂明政府須就清拆搭建物
作出賠償。在缺乏法理依據下，政府及房委會不能動用

公帑賠償有關居民。至今，政府已清拆了 12個平房區，
從未為清拆搭建物作出過任何賠償或發放特別特惠津

貼。他繼而在會議席上提交上訴法庭於 1999年 9月就調景
嶺居民提出有關賠償的上訴個案所作判決，該判決確認

平房區居民並無理據索取任何形式的金錢補償。

(會後補註：有關判詞已於 2001年 5月 21日隨立
法會CB(1)1280/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3. 鑒於平房區獨特的歷史背景，葉國謙議員表

示，議員並不同意上訴法庭的判決。他重申，由於平房

區的搭建物是居民自費搭建的，政府應補償因清拆平房

區而令居民失去的搭建物。他提醒政府當局，議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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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當局向受清拆影響的平房區居民作出賠償，並促請

當局重新考慮現行的賠償政策。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

上訴法庭是經過 6年時間深思熟慮才作出上述判決，期間
已考慮到平房區的獨特歷史背景，所得結論是給予調景

嶺居民的賠償方案不應作為先例。此外，受影響平房區

居民委聘的律師及他們為爭取更多賠償而求助的法律援

助署均認為，他們並無有效理據提出上訴。委員或可要

求立法會法律顧問予以證實。儘管如此，鑒於平房區的

情況特殊，政府當局已放寬居民安置安排的條件，以期

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4. 黃宏發議員質疑政府當局是否真正瞭解平房區

的歷史背景，各平房區實際上是在 50年代獲准建於政府
土地上的徙置區。由於當時居民須自行興建房舍，因此，

政府當局有必要賠償他們所失去的自資搭建物。房屋局

首席助理局長 2表示，政府當局及其法律顧問已從 1958年
制定《徙置條例》開始追溯平房區的歷史。而且，清拆

平房區的目的是為受清拆影響居民及有關社區提供較佳

的居住環境。基於個人的權利及特權均可因法例通過及

／或法庭的判決而被剝奪，一如受清拆影響平房區居民

的情況，黃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以更體恤的態度考慮受

影響居民的情況。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上訴法庭 3位法
官所作判決已就一切有關金錢賠償的申索予以了結，受

清拆影響的平房區居民不應再存幻想，以為可索取更多

賠償。

5. 馮檢基議員記得，如非上訴法庭作出如此判

決，政府當局原先準備向平房區居民提出的賠償方案較

為優厚。他希望政府當局會考慮委員的意見，並改用原

來的安排，給予受清拆影響的平房區居民金錢賠償，以

補償他們清拆時失去的自資搭建物。房屋局首席助理局

長 2重申，因政府曾承諾容許調景嶺居民無限期在調景嶺
居住，給予他們的賠償方案才有別於其他受清拆影響的

平房區居民。此外，調景嶺居民更可自由出售其平房區

搭建物。她強調，給予調景嶺居民的賠償方案是獨一無

二的，並不適用於其他平房區居民。鑒於平房區的性質

特殊，當局給予平房區居民的安置安排，與受整體重建

計劃影響的租戶相同。除可獲安置入住租住公屋 (“公屋 ”)
外，他們亦可選擇以第一優先資格參與各項資助自置居

所計劃。倘他們無力負擔新單位的租金，亦可選擇入住

租金較廉的翻新公屋單位。

6. 陳婉嫻議員強調，受清拆影響的平房區居民並

非要求獲得與調景嶺居民相同的賠償，而是要求以每平

方呎 700元計算的特惠津貼。她希望政府當局可重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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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求，並在考慮到平房區獨特的歷史背景後，以公正、

公平、合理的方式作出賠償。編配及銷售總監提出警告，

向三、四百戶受清拆影響的平房區居民發放建議的特惠

津貼，將涉及龐大的財政承擔，須由納稅人承擔。況且，

該做法根本並無理據支持。然而，陳議員記得，地政總

署曾行使酌情權，向受收地影響的業主發放特惠補償。

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工程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有責任
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倘確有法理依據，政府當局極難在

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違背法理依據。政府當局認為現

行安排公平合理，但察悉委員提出的意見。

7. 鑒於進行重建後，廉租分層工廠大廈租戶會因

不能再受惠於低廉的租金而獲得較多賠償，馮檢基議員

詢問可否對本來無須繳付租金的受清拆影響平房區居民

作出類似安排。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公屋租金僅為市

值的三分之一，受清拆影響居民入住公屋，所費不多，

其居住條件卻可大大改善。此外，其所獲得的搬遷津貼，

將足以支付搬遷費用及其他所涉開支。至於政府當局會

否考慮增加搬遷津貼，以補償他們所失去的自資搭建

物，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有關金額是按照受重建影響

租戶所獲得的津貼而釐定的，因此當局既無充分理據亦

無合理理由要增加搬遷津貼。此外，增加津貼的建議對

於以往因清拆而失去自資搭建物但未獲任何賠償的居民

而言，亦有欠公允。

8. 馮檢基議員並不贊成對受清拆影響的平房區居

民與受重建影響的租戶一視同仁，因為前者的房舍是自

費興建，他們並可隨時將之出售。葉國謙議員同樣認為，

基於受清拆影響平房區居民的獨特歷史背景，他們的待

遇應與其他居民有所不同。他促請政府當局以更體恤的

態度處理，否則，日後的清拆行動將極難執行。編配及

銷售總監表示，他有信心日後的清拆行動將可順利進

行，因為受清拆影響平房區居民均明白到已再無理由就

其失去的自資搭建物爭取額外金錢賠償。舉例而言，掃

桿埔平房區位處容易發生山泥傾瀉的斜坡附近，該處居

民均渴望可盡快遷走。他們在視察過愛東 的遷置單位

後，由於該處的居住環境理想得多，他們均沒有要求任

何搬遷津貼便自願遷出。荔枝角平房區的居民對麗瑤

的遷置單位甚表滿意，而蝴蝶谷的居民亦表示有意盡早

搬入遷置單位。

9. 鄭家富議員察悉到上訴法庭判詞第 16頁所載結
論列明， “法官和政府都應緊記，管治國家乃行政機關的
責任，而非法官的責任；法官的權力雖然既珍貴又重要，

卻只局限於覆核的權力而已。一切當為調景嶺居民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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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都應由政府而不是法庭來負責，過往如是，現在

亦然 ”，而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1203/00-
01(02)號文件 )第 10段亦述明，由於在許可證條款或《房
屋條例》中，均無任何條文訂明在清拆搭建物時要作出

賠償，政府及房委會都不能動用公帑賠償有關居民。在

此情況下，他認為，為對居民失去自資搭建物作出公平

賠償，政府當局須考慮修訂《房屋條例》。倘政府當局

無此打算，委員便須決定是否需要為此提出議員條例草

案。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答稱，政府當局並無意修訂《房
屋條例》，以便向居民賠償其失去的自資平房區搭建物。

然而，當局承諾會在進行清拆時，向平房區居民提供合

理的安置及搬遷津貼。

10. 李卓人議員提述內務委員會主席曾於 2000年 6
月 13日及 10月 1日兩度致函行政長官，要求政府當局重新
考慮向受清拆平房區影響的居民發放特別特惠補償，他

表示，當局拒絕議員一致提出的要求，已損害了行政機

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他提出警告，倘政府當局採取對

抗態度，雙方關係將會進一步惡化。編配及銷售總監重

申，現行安排是以受影響居民及整個社會的最佳利益為

依歸。鑒於政府當局已動用龐大資金賠償調景嶺居民，

若政府向受清拆影響的平房區居民提供較寬鬆的安置安

排以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之餘，還要額外動用公帑以補

償他們失去的自資搭建物，實非公平之舉。

11. 主席總結有關清拆平房區的討論時，促請政府

當局考慮委員的意見，向受清拆影響居民作出公平合理

的賠償。

清拆寮屋區

12. 馮檢基議員察悉，政府當局一直以 1984-85年度
寮屋居民登記為基線，再配合其他申請資格準則，如有

關擁有住宅物業的限制及全面入息審查等，以決定居民

的安置資格。他雖支持應訂定有關擁有物業的限制，但

認為寮屋居民剩餘人數不多，實應放寬其入息上限。陳

婉嫻議員卻持不同意見。她指出，近年經濟情況下滑，

已有不少物業淪為負資產，負資產業主的境況事實上較

無物業的人士更差。因此，政府當局或須考慮目前的經

濟情況，以檢討 24個月內不得擁有住宅物業的限制。

13. 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有能力在樓市高峰期購

置物業的人士，其資產價值應遠高於公屋輪候冊 (“輪候
冊 ”)上申請人的指定限額。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無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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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住宅物業的限制。然而，當局已作出更改，放寬對

僅有小部分繼承物業的業主的限制。關於放寬寮屋居民

入息及資產限額的建議，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建議與

現時向有真正住屋需要的人提供公屋的政策背道而馳，

故未必可行。目前，家庭總收入及資產淨值均超過指定

入息及資產限額的富戶，必須遷出其公屋單位，但他們

可申請自置居所貸款計劃或居者有其屋計劃。

14. 由於自政府當局進行 1984-85年度寮屋居民登
記以來，距今已 16年有多，馮檢基議員表示，不少寮屋
居民已不符合獲公屋安置的資格。因此，政府當局應對

寮屋區居民採用較高的入息及資產限額，俾能與繳交市

值租金的公屋富戶看齊。主席對此亦有同感。他認為，

既然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已在 1984-85年度寮屋居民登記
中獲得確認，當局應先向他們編配公屋單位，然後，倘

他們的家庭入息及資產淨值超過指定限額，便再要求他

們繳交市值租金。編配及銷售總監察悉委員的意見，但

指出寮屋居民並非公屋現居租戶，因此，不應受適用於

公屋富戶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所規限。此外，有關放寬限

額的建議亦對其他承擔安置的類別不公平。

15. 陳婉嫻議員察悉，自規定受清拆影響的居民接

受全面入息審查以評審其入住公屋的資格以來，許多問

題相繼浮現。這從何家園寮屋區的清拆行動可見一斑。

不少人自出生起便在區內居住，並在 1984-85年度寮屋居
民登記中登記，但卻因未能通過全面入息審查而不符合

獲公屋安置的資格。她贊成其他委員的意見，認為應檢

討以 1984-85年度寮屋居民登記作為安置寮屋居民基線的
做法。編配及銷售總監向委員匯報清拆何家園寮屋區的

進展。他表示在該區的居民中，有 65戶 (即 17.4%)未能通
過全面入息審查。與此同時，有 15戶已申請自置居所貸
款計劃或居者有其屋計劃；有 23戶獲編配入住房屋協會
提供的租住單位；有兩戶獲安排入住中轉房屋；有一戶

獲體恤安置，而另有 24戶仍在輪候編配房屋。實施全面
入息審查的目的，是確保有限的房屋資源只會編配予有

真正住屋需要的人士，從而縮短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

政府當局不宜改變這行之有效的現行安排。此外，他強

調必須維持以 1984-85年度寮屋居民登記為基線的規定，
該行動是在完成一項全港調查後所制訂的，目的是要遏

止寮屋居民人口增長。將該基線廢除或更改，只會助長

非法搭建寮屋入住寮屋區的情況。

16. 馮檢基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在不同地區而非

如屯門的鄉郊地區興建中轉房屋，以迎合寮屋居民的需

要。此外，當局亦應考慮將擴展市區 (例如沙田及葵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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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型公屋屋 改為中轉房屋。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時

證實，位於石籬及葵盛的擴展市區屋 均有中轉房屋單

位。然而，將其他位於擴展市區的公屋單位改為中轉房

屋的做法並不理想，因為該等單位應編配予合資格的輪

候冊申請人。為加快安置步伐，已在輪候冊上登記並將

於 12個月內屆配屋階段的居民，將可根據提前配屋計劃
獲編配公屋。此舉可避免居民於短時間內兩度搬遷。不

少受清拆影響的鑽石山寮屋區居民已於短時間內根據該

計劃獲安置入住公屋。房屋署最近實施了一項升級安

排，讓輪候冊上合資格入住新界公屋的申請人，可升級

入住擴展市區的翻新單位，而合資格入住擴展市區單位

的，則可升級入住市區單位，如此類推。正因如此，在

清拆寮屋後，部分居民將可直接獲安置入住公屋，而無

須入住中轉房屋。

17. 葉國謙議員仍關注受清拆影響居民被安置到偏

遠地區，其日常生活會有極大不便，而這亦與改善其居

住環境的原意不符。他認為，既然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

將在 2005年縮短至 3年，考慮到居民在 1984-85年度寮屋居
民登記中登記至今，已輪候了很長時間，當局應對他們

採取較具彈性的安置安排。

18. 李卓人議員表示，委員一直要求豁免在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中登記的受清拆影響居民接受全面入

息審查，並安置他們入住同區的中轉房屋。可惜的是，

該等要求並未獲得接納。屯門寶田中轉房屋未見受居民

歡迎，現亦可供輪候冊申請人入住，因此，李議員重申

當局需要在擴展市區提供中轉房屋。陳婉嫻議員對此亦

感關注。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寶田有輕鐵直達，交通

連接便利。他同時澄清，中轉房屋亦可供現時住房間，

正輪候入住公屋的輪候冊申請人入住。

特惠津貼的計算基準

19. 李議員詢問，最初於 1988年 8月通過，用作計算
發放予商業經營者的特惠津貼的計算基準為何。他認為

政府當局應按不同地區發放不同的特惠津貼額，並為求

清楚起見，逐項列出賠償方案。編配及銷售總監解釋，

庫務局局長每年均行使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所授權力
調整商戶的特惠津貼。有關財委會最初批准的特惠津貼

額及庫務局局長在過去 5年運用獲授權力批准的調整
額，載於立法會CB(1)1203/00-01(02)號文件的附件內。
他表示，當局認為受清拆影響商戶所獲發放的特惠津

貼，已足以支付搬遷費用及重新開業初期的營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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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計算基準曾於清拆鑽石山寮屋區時採用，現時並沒

有理據支持修改有關基準。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補充，
商舖及工場的特惠津貼與私人商舖和分層工廠大廈的平

均租金掛 ，商舖以 4個月租金計算，而工場則以 12個月
租金計算。特惠津貼是用作支付與搬遷及重設業務有關

的所需開支，而由於發放津貼的原意是令業務得以繼

續，因此不會用作支付遣散費。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工
程 )表示，雖然津貼額每年均會因應市值租金而作出檢
討，庫務局局長亦會在有需要時運用獲授權力予以調

整，但津貼額仍是以 1988年所同意的方法計算。

20. 陳婉嫻議員並不信服政府當局所作的回覆。她

指出，現時的特惠津貼額已不合時宜，連支付機器的搬

遷費用都不足，更遑論讓商戶在別處重新經營。編配及

銷售總監表示，工場的特惠津貼額是按其規模計算，重

工業工場通常佔用較大空間，因此有權領取較高的特惠

津貼額。此外，經營地方若有部分用作商舖，所得的特

惠津貼額亦會較高。

21. 陳議員認為，由於有不少非住宅居民因清拆行

動而被迫結業，當局實有需要全面檢討清拆政策，並釐

定商業經營者特惠津貼的計算基準。她贊成給予前線房

屋署人員酌情權，以便更靈活處理清拆行動所引起的問

題。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表示，政府當局會在既定政策
綱領的範圍內，盡量以切實可行的方法，滿足受清拆影

響居民的需要，並盡量以彈性手法處理各事項，使清拆

行動得以順利進行。

政府當局 22. 為協助委員更深入瞭解，政府當局答允提供於

1988年 1月 27日獲財委會通過，有關發放予受清拆影響合
資格商業經營者的特惠津貼的計算方法。黃宏發議員雖

讚賞政府當局的承諾，但對委員可否查閱與釐定受清拆

影響商業經營者的特惠津貼有關的文件表示懷疑，因為

該等文件均為機密文件。

(會後補註：有關文件已於 2001年 9月 14日隨立
法會CB(1)2009/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23.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在收到政府當局的文件

後，會考慮是否需要就此事舉行另一次會議。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1月 21日


